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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星期五）在深圳

市龙岗区回龙埔回龙路鸿峰工业区2号信宇人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6月24日以电子邮件、短信及电话的
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凌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通知、召开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
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并以书面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审议结果如

下：
1、审议通过《关于参与投资私募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LP）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参与投资深

圳时代伯乐匠心七期私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金额占该合伙企业总认缴
出资金额的 40%，本合伙企业将直接投资于锂电等新能源产业链上下游未上市公司股权/份
（含新三板企业股份），与公司主营业务具有相关性，符合公司发展需要。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合理，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行为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或者侵占公司及公司股东权益的情形，不
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类投资事项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监事会同意与
私募基金合作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根据统票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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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投资私募基金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基金名称及投资方向，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性：深圳时代伯乐匠心七期私募创业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匠心七期”或“合伙企业”），本合伙企业将直接投资
于锂电等新能源产业链上下游未上市公司股权/份（含新三板企业股份），与公司主营业务具
有相关性。

● 投资金额、在投资基金中的占比及身份：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LP）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参与投资标的基金匠心七
期，占匠心七期总认缴出资金额的40%（具体情况以最终签署的《合伙协议》为准）。

● 关联交易情况：标的基金匠心七期的普通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为深圳市时代伯乐创
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伯乐”），同时，公司股东南通时代伯乐一期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通时代伯乐”）、深圳时代伯乐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时代伯乐”）、嘉兴冠达伯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冠达伯乐”）的管理人均为时代伯乐，时代伯乐与南通时代伯乐、深圳时代伯乐以及冠达
伯乐属于一致行动人关系。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由时代伯乐管理的南通时代伯乐、冠达伯
乐及深圳时代伯乐合计持有公司6.3003%，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上述股东股份被动
稀释降至4.7252%，因此在交易发生之日前12个月内，时代伯乐属于直接持有上市公司5%以
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时代伯乐属于
公司关联方。公司本次交易涉及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审议情况：本次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过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已出具无异议的核查意
见，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相关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合作投资相关文件尚未完成签署，协议内容和具体操作方式

以各方最终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本事项实施过程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基金筹备或备案
过程中存在可能因合伙人未能缴足认缴资金等客观原因，导致基金未能成功募足资金的风
险，实际募集及各方缴付出资情况可能存在不确定性。

2、基金当前尚处于筹备阶段，尚需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本事
项实施过程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投资私募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公司作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承担
的风险敞口以投资额为限，本次投资无保本及最低收益的承诺。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在匠
心七期的投资决策委员会中有两席席位，但由于投委会主席对投委会决议均拥有一票否决
权，所以公司无法完全控制该基金投资的风险。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将加强与合作方的沟
通，及时跟进基金运作与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督促基金管理人做好投后管理，严格执行各项
风控措施，防范因不规范操作等原因造成的投资风险。

4、私募基金所投资的项目可能存在程度不等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管理风险、
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预期投资收益不能实现风险、操作或技术风险及其他风险。提请广大
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作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合作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经验和资源，拓宽投资方式和渠道，把握公司所在行业的投资机

会，优化公司投资结构，公司本次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与时代伯乐签署《深圳时代伯乐匠心七期
私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共同出资投资私
募基金匠心七期。匠心七期将直接投资于锂电等新能源产业链上下游未上市公司股权/份
（含新三板企业股份）。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拟出资比例占基金总认缴出资额
的40.00%，具体情况以最终签署的《合伙协议》为准。本次投资中公司未对其他投资人承诺保
底收益或进行退出担保。

（二）关联交易说明
标的基金匠心七期的普通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为时代伯乐，同时，公司股东南通时代伯

乐、深圳时代伯乐、冠达伯乐的管理人均为时代伯乐，时代伯乐与南通时代伯乐、深圳时代伯
乐以及冠达伯乐属于一致行动人关系。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由时代伯乐管理的南通时代
伯乐、冠达伯乐及深圳时代伯乐合计持有公司6.3003%，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上述
股东股份被动稀释降至4.7252%，因此在交易发生之日前12个月内，时代伯乐属于直接持有
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时代伯乐属于公司关联方。公司本次交易涉及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或与不同关联人

之间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超过3,000万元，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合作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决策与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过公司于2024年6月2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参与投资私募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保荐机构已出具无异议的核查意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基金管理人暨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说明
标的基金匠心七期的普通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为时代伯乐，同时，公司股东南通时代伯

乐、深圳时代伯乐、冠达伯乐的管理人均为时代伯乐，在交易发生之日前12个月内，时代伯乐
属于直接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时代伯乐属于公司关联方。公司本次交易涉及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
易。

（二）基金管理人暨关联方基本情况

管理人名称

基协登记编号

协会登记日期

机构类型

基协提示异常信息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股权结构

经营范围

深圳市时代伯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P1000517

2014年4月17日

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

无

蒋国云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坑社区黄阁路441号天安数码创业园B栋201

2011年4月25日

7,524.2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瀚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90.7396%，深圳市共创伯乐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股4.7540%，黄英持股2.0969%，吴细村持股1.7278%，蒋国龙持
股0.5621%，黎晓龙持股0.1196%

一般经营项目是：受托管理创业投资企业的投资业务及与创业投资相关的咨
询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
可后方可经营）。

基金管理人暨关联方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深圳市时代伯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23年度财务数据

总资产

18,766.52

净资产

11,993.02

营业收入

2,939.82

净利润

-210.30

注：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时代伯乐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三）有限合伙人深圳市通花顺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CX7X648D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董丹丹
成立时间：2023年9月11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梅岭社区新闻路57号侨福大厦9B-D30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咨询策划服务；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股权结构：董丹丹持股70%，王晓明持股30%
（四）有限合伙人刘星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三、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标的基金名称

基金管理人/执行事务
合伙人

基金规模

基金存续期限

资金到位时间

经营场所

经营范围

主要投资领域与投资
方式

深圳时代伯乐匠心七期私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时代伯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万人民币

合伙企业自工商注册通过之日起成立，工商登记期限为15年，自最后一个项目退出
之日，本合伙企业可提前解散；基金存续期为自基金首期募集资金从募集账户转入托
管账户之日（“基金成立日”）起5年，其中投资期为2年，退出期为3年，自基金成立日
起计算。如果合伙企业所投项目企业在前款约定的5年基金存续期届满前即全部实
现退出，本基金可提前清算；如果合伙企业所投项目企业在前款约定的5年基金存续
期届前未能全部实现退出，本基金自动延期2年。

各有限合伙人及普通合伙人均需于2024年6月30日前履行出资义务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坑社区黄阁路441号天安数码创业园B栋201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创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以工商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的经营范围为
准）。

投资于锂电等新能源产业链上下游未上市公司股权（含新三板企业股权），资金闲置
时可投资于银行存款（包括定期存款、活期存款、协定存款、结构性存款及其他银行存
款）、货币市场基金、到期日在1年以内（含1年）的政府债券（包括国债、央行票据）及
银行理财产品。

现基金投资人及投资比例如下：

合伙人名称

深圳市时代伯乐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蒋中军

合伙人类型

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万
元）

100

900

出资期限

2024年6月30日

2024年6月30日

出资比例

10%

90%

本基金现投资规模为1000万元，深圳市时代伯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匠
心七期5%的基金份额转让给公司，蒋中军将其持有的匠心七期90%的基金份额转让给公司，
完成转让后，拟与深圳市通花顺投资有限公司、刘星星共同增资，本次增资后基金投资人及投
资比例如下（具体份额及出资比例以最终签署的合伙协议为准）：

合伙人名称

深圳市时代伯乐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深圳市通花顺投资有限公司

刘星星

合伙人类型

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万
元）

5

2000

1995

1000

出资期限

2024年6月30日

2024年6月30日

2024年6月30日

2024年6月30日

出资比例

0.10%

40%

39.90%

20%

注：1）基金增资尚处于募集阶段，其他社会募资方及其他各投资人实际持有基金的份额
比例以最终募集完成情况为准；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暂未出资，后续将按照执行事务合伙人
的缴款通知履行出资义务。

（二）基金的管理模式
1、管理与决策机制
（1）全体合伙人一致推举时代伯乐为执行事务合伙人，主持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执

行合伙企业的合伙事务。
（2）合伙企业设投资决策委员会（以下简称“投委会”），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投委会决定

合伙企业的一切重大投资及退出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审核和批准本合伙企业投资项目之投资
方案、退出方案等事宜。

投委会由5名委员组成，其中由时代伯乐委派3名，由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
派2名。投委会设主席一名，由时代伯乐委派的蒋国云先生担任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投资决
策委员会主席为最后顺序投票人。任何一名委员均有权要求召开投委会会议，投委会决议的
表决，实行一人一票，所有决议需由投委会2/3以上（含本数）委员投赞成票通过，其中，投委会
主席对投委会决议均拥有一票否决权。投委会审议事项，委员均须明确做出赞成、附条件赞
成、暂缓表决、否决的结论。

2、管理费
基金存续期内，合伙企业在每一协议年度内按合伙企业实缴出资总额（不考虑本合伙企

业所投项目退出分配导致的出资总额减少的情形）的2%向基金管理人支付管理费用（管理费
用支付5年，前2年管理费一次性支付，后3年管理费从项目退出时支付）；如基金存续期延长
的，在基金延长期内，合伙企业在延长期每协议年度按合伙企业存续规模的0%向基金管理人
支付管理费用，合伙企业的管理费用支付时间自基金成立日起算，按协议年度支付，不足一个
协议年度的按实际存续天数计算并支付。

3、可分配财产的分配原则及程序
（1）合伙企业由全体合伙人共同享有，全体合伙人按其实际缴付的出资额占本合伙企业

实缴出资总额的比例（“实缴出资额比例”)享有本合伙企业权益；
（2）合伙企业原则上采用现金形式分配，可分配现金包括合伙企业所投项目企业的分红

及退出资金、理财收益、其他现金资产等。可分配现金扣除合伙企业费用后的余额可向全体
合伙人根据实缴出资比例进行收益分配，分配方案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根据合伙企业的经营进
展制定，分配顺序如下：

1）分配全体合伙人的实缴本金：按各合伙人实缴出资额比例分配各合伙人的本金，直至
全体合伙人累计获得的分配总额达到其累计实缴出资额；

2）全体合伙人实缴本金分配完成后，剩余的可分配净收益为“超额收益”，在全体合伙人
可获得其实缴出资额及按其剩余实缴本金计算年化 6%（单利）的“门槛收益”后（为免疑义，

“剩余实缴本金”指合伙人原始实缴出资的本金减去通过分配已取得的部分本金，门槛收益计
算时间最长不超过5年，一年按365天计算），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提取超额收益的20%作为
业绩报酬，剩余80%由全体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额比例享有。

业绩报酬计算公式如下：当P＞X1*（1+6%*T1/365）+X2*（1+6%*T2/365）+……+Xn*（1+
6%*Tn/365）时，执行事务合伙人可获得业绩报酬＝20%*[P-X]。其中，P为收益，X为累计实
缴出资额，X1、X2……及Xn分别代表合伙人第一次、第二次……第 n次实缴出资金额，T1、
T2……及Tn分别代表合伙人第一次、第二次……第n次实缴出资金额自到达托管账户之日至
通过分配收回实缴出资金额之日的天数（最长不超过5年），即资金占用天数。

前述任何情形下，均不影响和妨碍普通合伙人由于其出资而当然享有的分享合伙企业收
益的权利。但不代表执行事务合伙人保证本金不受损失及承诺最低收益。

（3）亏损分担原则和比例：各合伙人按照其认缴出资比例承担合伙企业亏损。但，若因部
分合伙人的行为导致合伙企业产生亏损的，则该合伙人应自行承担相应亏损并予以足额补偿
合伙企业。

（4）在合伙企业清算之前，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尽其最大努力将合伙企业的投资变现、避免
以非现金方式进行分配，但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决定以非现金方式进行分配。执行事务合伙
人向合伙人进行非现金分配时，视同进行了现金分配。合伙企业进行非现金分配时，执行事
务合伙人应负责协助各合伙人办理所分配资产的转让登记手续，并协助各合伙人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履行受让该等资产所涉及的信息披露义务；其他合伙人应当配合完成非现金分配的
所有手续，包括但不限于签署转让协议等；接收非现金分配的合伙人亦可将其分配到的非现
金资产委托执行事务合伙人按其指示进行处分，具体委托事宜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和相关有限
合伙人另行协商。

（三）投资基金的投资模式
1、投资领域
本合伙企业主要投资于锂电等新能源产业链上下游未上市公司股权（含新三板企业股

权），资金闲置时可投资于银行存款（包括定期存款、活期存款、协定存款、结构性存款及其他
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到期日在1年以内（含1年）的政府债券（包括国债、央行票据）及银
行理财产品。

2、投资比例
对单个未上市公司投资金额（按投资本金计算）不得超过本合伙企业最终认缴出资总额

（不考虑本合伙企业所投项目退出分配导致的出资总额减少的情形）的80%。
3、本合伙企业及其子基金不得从事以下业务：
(1) 不得从事担保、抵押、委托贷款、房地产（包括购买自用房地产）等业务；
(2) 不得购买期货投资以及保险产品；
(3) 不得向任何第三人提供赞助、捐赠等；
(4) 不得吸收或变相吸收存款，或向任何第三人提供贷款和资金拆借；
(5) 不得进行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对外投资；
(6) 不得以发行信托或集合理财产品的形式募集资金；

(7) 不得对已上市企业的二级市场股票进行投资，但所投项目企业上市后，项目企业股份
及其配售股份不在此限；

(8) 其他国家法律法规、地方法律法规和政策禁止从事的业务。
4、存续期间
基金存续期为自基金首期募集资金从募集账户转入托管账户之日（“基金成立日”）起 5

年，其中投资期为2年，退出期为3年，自基金成立日起计算；如果合伙企业所投项目企业在前
款约定的5年基金存续期届满前即全部实现退出，本基金可提前清算；如果合伙企业所投项目
企业在前款约定的5年基金存续期届前未能全部实现退出，本基金自动延期2年。

5、退出机制
合伙企业退出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1)合伙企业协助项目企业在受合伙企业认可的资本市场实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后，合伙企业出售所持有的项目企业股票；
(2)合伙企业出让所持有的项目企业股权/份、出资份额或资产；
(3)项目企业回购合伙企业所持有的股权/份；
(4)项目企业解散、清算后，合伙企业根据所持有的项目企业股权/份比例获得财产分配。
（四）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核心技术人员杨志明先生和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余

德山先生在匠心七期投资决策委员会担任委员，其余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主体不存在持有
私募基金股份或认购投资基金份额，或在私募基金、投资基金以及基金管理人中任职的情形，
不存在可能导致利益输送或利益冲突的相关事项。

四、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为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经验和资源，拓宽投资方式和渠道，把握公司所在行业的投

资机会，优化公司投资结构，实现公司在锂电行业的业务拓展及产业协同。本次投资的认购
价格由各合伙人基于商业判断，遵循自愿、公平、合理的原则确定。

五、合作投资暨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投资的基金匠心七期不会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投资是在保证公司主营业

务正常发展的前提下作出的投资决策，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现有业务开展造成
资金和财务压力，不会影响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亦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合作投资的风险分析
1、本次合作投资相关文件尚未完成签署，协议内容和具体操作方式以各方最终签署的正

式协议为准，本事项实施过程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基金筹备或备案过程中存在可能因合
伙人未能缴足认缴资金等客观原因，导致基金未能成功募足资金的风险，实际募集及各方缴
付出资情况可能存在不确定性。

2、基金当前尚处于筹备阶段，尚需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本事
项实施过程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投资私募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公司作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承担
的风险敞口以投资额为限，本次投资无保本及最低收益的承诺。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在匠
心七期的投委会中有两席席位，但由于投委会主席对投委会决议均拥有一票否决权，所以公
司无法完全控制该基金投资的风险。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将加强与合作方的沟通，及时跟
进基金运作与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督促基金管理人做好投后管理，严格执行各项风控措施，
防范因不规范操作等原因造成的投资风险。

4、私募基金所投资的项目可能存在程度不等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管理风险、
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预期投资收益不能实现风险、操作或技术风险及其他风险。提请广大
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七、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及意见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6月2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参与投资私募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关联方深圳市时代伯乐
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参与认购私募基金“深圳时代伯乐匠心七期私募创业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该关联交易事项
有助于公司在锂电等新能源产业链上下游进行生态布局，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经验和资源，
有利于公司拓宽投资方式和渠道，把握行业的投资机会，优化公司投资结构。交易遵循公平、
公正、公允的市场化原则，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投资

私募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LP）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
币2,000万元参与投资标的基金深圳时代伯乐匠心七期私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占基金总认缴出资金额的40%，该基金将直接投资于锂电等新能源产业链上下游未上市
公司股权/份（含新三板企业股份）。本次交易涉及与关联方共同投资，价格公允，同时通过利
用专业投资机构的专业知识和资源，有利于丰富公司投资策略和途径，精准捕捉行业的创新
投资机遇，优化公司投资组合。同时加强与同行的协同合作，以发掘业务新增长点，增强公司
市场竞争力。《合伙协议》关于管理费、收益分配、亏损承担等约定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投资

私募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LP）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
币2,000万元参与投资深圳时代伯乐匠心七期私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
金额占该合伙企业总认缴出资金额的40%，本合伙企业将直接投资于锂电等新能源产业链上
下游未上市公司股权/份（含新三板企业股份），与公司主营业务具有相关性，符合公司发展需
要。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行为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或者侵占公司及
公司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类投资事项而对关联方
产生依赖。监事会同意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八、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拟参与投资私募基金暨关联交易

事项，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符合相
关的法律法规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该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
督导》《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拟参与投资私募基
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与公司主营业务具有相关性和协同性,符合公司长远规划和发展战略，不会
对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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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任职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6月28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2023年度股东年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选举刘珺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根据有关规定，刘
珺先生担任本行执行董事的任职自股东大会审议表决通过后生效。本行董事会已于2024年
5月22日召开会议选举刘珺先生担任本行副董事长、授权代表、董事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权
益保护委员会主席及委员、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上述任职自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其担任本行执行董事后生效。

刘珺先生自2024年6月28日起就任本行副董事长、执行董事、授权代表、董事会社会责任
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席及委员、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刘珺先生的简历请参见本行于2024年6月7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年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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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年会决议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年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8日
（二）股东年会召开的地点：在北京和香港两地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召开。北京会场为北

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本行总行；香港会场为香港港湾道1号君悦酒店。
（三） 出席本次股东年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49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99,593,

650,547股，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56,406,257,089股的84.0596%。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98

370

128

299,593,650,547

253,152,583,221

46,441,067,326

84.0596

71.0292

13.0304

注：1.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2.根据本行《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年会情况，本次股东年会的议案无需由本行优先股股

东审议表决。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年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年会由本行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廖林先生主持
会议。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本行在任董事12人，出席12人；
2. 本行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本行董事候选人出席会议。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

同意

票数

299,426,269,613

比例（%）

99.9441

反对

票数

7,824,131

比例（%）

0.0026

弃权

票数

159,556,803

比例（%）

0.0533

2. 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

同意

票数

299,574,676,292

比例（%）

99.9937

反对

票数

3,150,630

比例（%）

0.0011

弃权

票数

15,823,625

比例（%）

0.0052

3. 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相关安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

同意

票数

299,575,882,092

比例（%）

99.9941

反对

票数

1,944,830

比例（%）

0.0006

弃权

票数

15,823,625

比例（%）

0.0053

4.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提供2024年中期审阅服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

同意

票数

299,512,594,627

比例（%）

99.9729

反对

票数

65,073,731

比例（%）

0.0217

弃权

票数

15,982,189

比例（%）

0.0054

5．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

同意

票数

295,392,453,077

比例（%）

98.5977

反对

票数

4,041,617,667

比例（%）

1.3490

弃权

票数

159,579,803

比例（%）

0.0533

6.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

同意

票数

299,366,195,513

比例（%）

99.9241

反对

票数

67,874,631

比例（%）

0.0227

弃权

票数

159,580,403

比例（%）

0.0532

7.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廖林先生连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

同意

票数

296,118,331,464

比例（%）

98.8400

反对

票数

3,287,528,687

比例（%）

1.0973

弃权

票数

187,790,396

比例（%）

0.0627

8.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刘珺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

同意

票数

297,661,633,447

比例（%）

99.3551

反对

票数

1,908,264,285

比例（%）

0.6370

弃权

票数

23,752,815

比例（%）

0.0079

9．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钟蔓桃女士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

同意

票数

296,454,462,501

比例（%）

98.9522

反对

票数

3,120,537,727

比例（%）

1.0416

弃权

票数

18,650,319

比例（%）

0.0062

（二）涉及重大事项，A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3

4

7

8

9

议案名称

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 2024 年度中期利
润分配相关安排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提供 2024 年中期审阅
服务的议案

关于选举廖林先生连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刘珺先生为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钟蔓桃女士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829,872,
916

5,831,078,
716

5,827,973,
715

5,566,733,
502

5,592,351,
974

5,601,119,
078

比例（%）

99.9726

99.9933

99.9400

95.4602

95.8995

96.0499

反对

票数

1,478,400

272,600

3,377,501

261,895,
614

238,756,
142

230,191,
838

比例（%）

0.0254

0.0047

0.0579

4.4911

4.0943

3.9474

弃权

票数

119,101

119,101

119,201

2,841,301

362,301

159,501

比例（%）

0.0020

0.0020

0.0021

0.0487

0.0062

0.002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过半数通过。
会议选举廖林先生连任本行执行董事，其执行董事新的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表决通过之

日起计算；选举刘珺先生为本行执行董事，其执行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表决通过之日起
计算；选举钟蔓桃女士为本行非执行董事，其非执行董事任职资格尚需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核准。关于廖林先生、刘珺先生和钟蔓桃女士的简历请参见本行于2024年6月7日刊载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3年度股东年会会议资料》。

会议审议通过本行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行将向截至2024年7月15日（星期一）收
市后登记在册的普通股股东派发现金股息，每10股派发人民币3.064元（含税）。A股股息预
期将于 2024年 7月 16日（星期二）支付，H股股息预期将于 2024年 8月 19日（星期一）支付。
有关向A股股东派发 2023年度股息相关事宜，请参见本行另行发布的A股 2023年度分红派
息实施公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年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苏峥律师和陈冬旭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年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年会的表

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年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年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年会之法律意

见书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1398 证券简称：工商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4-029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于2024年6月28日在北京市西城区
复兴门内大街 55号本行总行召开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 13名，亲自出席 12名，为廖林董事
长、刘珺副董事长、王景武董事、卢永真董事、冯卫东董事、曹利群董事、陈怡芳董事、董阳董
事、沈思董事、胡祖六董事、陈德霖董事和赫伯特·沃特董事；委托出席1名，杨绍信董事委托陈
德霖董事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段红涛副行长、张守川副行长及监事会成员列席会
议。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由廖林董事长主持召开。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审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2024年版）》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600 证券简称：青岛啤酒 公告编号：2024-018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2024年第五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4年第五次临时会议（“会议”）于2024

年6月28日以现场结合视频会议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会前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应出
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其中，独立董事肖耿、张然及宋学宝通过接入视频会议软件方
式参加，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审议并经过有效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指定独立董事盛雷鸣先生为第

十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主席（会议召集人）的议案》，同意指定独立董事盛雷鸣先生为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的主席（会议召集人），其任期自公司董事会通过指定之
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更新为：独立董事盛雷鸣先生、肖耿先
生、张然女士及宋学宝先生，其中盛雷鸣先生为该委员会主席（会议召集人）。

上述议案同意票数为8票，没有反对票和弃权票。
特此公告。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0600 证券简称：青岛啤酒 公告编号：2024-017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股东大会”）召

开的时间：2024年6月2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青岛市市北区登州路56号青岛啤酒厂综合楼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5

53

2

810,663,109

422,286,321

388,376,788

59.42

30.95

28.4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黄克兴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其中，独立董事肖耿、张然、宋学宝均通过接入视频会议

系统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其中，监事会临时召集人李燕因出国未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本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22,267,721

387,380,788

809,648,509

比例（%）

99.9956

99.7436

99.8748

反对

票数

9,400

68,000

77,400

比例（%）

0.0022

0.0175

0.0096

弃权

票数

9,200

928,000

937,200

比例（%）

0.0022

0.2389

0.1156

2、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本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22,267,721

比例（%）

99.9955

反对

票数

9,700

比例（%）

0.0022

弃权

票数

8,900

比例（%）

0.0023

H股

普通股合计：

387,446,788

809,714,509

99.7605

99.8830

2,000

11,700

0.0005

0.0014

928,000

936,900

0.2390

0.1156

3、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本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经审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22,268,021

387,446,788

809,714,809

比例（%）

99.9956

99.7605

99.8830

反对

票数

9,400

2,000

11,400

比例（%）

0.0022

0.0005

0.0014

弃权

票数

8,900

928,000

936,900

比例（%）

0.0022

0.2390

0.1156

4、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本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包括股利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22,276,721

388,196,788

810,473,509

比例（%）

99.9977

99.9537

99.9766

反对

票数

9,400

2,000

11,400

比例（%）

0.0022

0.0005

0.0014

弃权

票数

200

178,000

178,200

比例（%）

0.0001

0.0458

0.0220

5、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聘任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4年度
审计师并决定其年度酬金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22,276,421

388,004,071

810,280,492

比例（%）

99.9976

99.9040

99.9528

反对

票数

9,700

194,717

204,417

比例（%）

0.0022

0.0501

0.0252

弃权

票数

200

178,000

178,200

比例（%）

0.0002

0.0459

0.0220

6、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聘任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4年度
内部控制审计师并决定其年度酬金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同意

票数

422,276,421

387,842,788

比例（%）

99.9976

99.8625

反对

票数

9,700

2,000

比例（%）

0.0022

0.0005

弃权

票数

200

532,000

比例（%）

0.0002

0.1370

普通股合计： 810,119,209 99.9329 11,700 0.0014 532,200 0.0657

(二)股东大会涉及重大事项议案的持股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4

5

6

议案名称

审 议 及 批 准 本 公 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包
括股利分配）方案

审议及批准聘任德勤
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24 年度审计师并决
定其年度酬金

审议及批准聘任德勤
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24 年度内部控制审
计师并决定其年度酬
金

同意

票数

17,077,166

17,076,866

17,076,866

比例（%）

99.9438

99.9420

99.9420

反对

票数

9,400

9,700

9,700

比例（%）

0.0550

0.0567

0.0567

弃权

票数

200

200

200

比例（%）

0.0012

0.0013

0.001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本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该报告无需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丽萍，李北一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公司境内律师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的李丽萍律师和李北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见证并出具了见证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
的资格、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于同
日披露的《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要求，公司审计师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被委任为股东大会的点票监察员。

特此公告。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监事和记录人（公司董秘）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